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成立實施辦法 
106.08呈校長修定後實施 

108.05擴大行政會報修正 

108.06.19校務會議修正 

114.06.17擴大行政會報修正 

114.06.30校務會議修正 

一、學生申請成立社團須有 20 人以上聯名發起填寫，向學務處社團活動

組填寫「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成立社團申請表」，並依本

辦法各項規定及程序辦理新社團成立之申請。 

二、社團成立時應檢具下列事項登記： 

（一）成立學生社團申請表 

（二）社團章程。 

（三）學生社團成立計畫書。 

（四）推薦社團指導老師簡介資料表。 

（五）連署簽名單。 

三、社團成立核准之依據： 

（一）學生申請成立之新社團，須有教育上的價值。 

（二）學生成立社團，須能持久並經常展開社團活動。 

（三）學生申請成立新社團，性質不得與原有社團雷同。 

（四）學生申請成立社團，應事前考慮活動場地，經費負擔以及指導老

師（指導老師之聘請以校內教師為優先）等條件。 

四、社團成立後，應依「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學學生社團活動管理輔導實

施要點」及「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社團評鑑實施辦法」之

各項規定進行社團各項事務與活動之運作，若有違反規定者，按相關

辦法議處。 

五、經核准之社團，其經費以自籌為原則；活動場地之運用則以配合校園

設施為原則。 

六、新社團申請經學務處社團活動組初審後，提報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議

審議，依據本校特色，並衡量社團教育功能、學生興趣、 師資及場地

等問題，核定開設之社團。審核通過後，公告並開始籌備作業，社團

核准成立後，社團名稱不得擅自更改。 

八、申請成立社團須於該年 5月 01日至 5月 30日前申請並繳交相關資料，

經核准後於新學年度起執行。 

九、社團因故解散，申請復社手續同新社團。 



十、本辦法呈校長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成立學生社團申請表 

                 申請日期 ：       年     月      日 

社團名稱 
 

社團性質 
□學術性        □技能性         □服務性  

□康樂性        □運動性 

申請人 

班級：          學號：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社團宗旨 

(檢附成立計畫書) 

 

 

 

指導老師 

(檢附推薦社團指導老

師簡介資料表) 

 

備註  

 
 

審核區 

社團活動組 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 

 

□ 准予成立，自       學年度起生效。 

□ 不予成立，原因： 

學務主任 校    長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社組織章程草案 
第一章 規  則 

第 1條：本設定名為                 社。 

第 2條：本社宗旨為                             。 

第二章 會  員 

第 3條：凡為本校學生對於本社具有專長及興趣者皆得申請加入本社。 

第三章 權利與義務 

第 4條：本社之最高權力機構為社員大會。 

第 5條：凡本社社員皆享有參加社員大會，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 

第 6條：凡本社社員應有繳納會費及參加本校集會活動和服務之義務。 

第四章 組織與職掌 

第 7條：本社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組長    人。 

第 8條：社長之職掌 

1.為本社負責人代表本社參加各種會議。 

2.綜理本社一切事務。 

第 9條：本社社長以下設    組。各置組長一名，由社長聘任之。 

第 10條：各組職稱及職掌（由社團視實際需要設立，於社團成立計劃書中說明）。 

第 11條：本社社長，任期一學年。 

第 12條：本社得於一學期及一學年繳交社團評鑑相關資料。 

第 13條：本社社長於前一學期最後一次活動改選之。 

第 14條：本社於社長及幹部產生後一週內完成新舊任交接。 

第五章 會 議 

第 15條：本社會議依一般會議章程行使之。 

第六章 經 費 

第 16條：本社經費來源由社員繳納。 

第 17條：會費之金額，由本社幹部會議決定。 

第七章附 則 

第 18條：本章程經學務處審查，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社團成立計畫書 

一、 社團宗旨： 

二、 社團簡介： 

三、 申請負責人：班級/學號/姓名 

四、 各組職稱及職掌：（視情況自行增加） 

職稱 職掌內容 

社長  

副社長  

總務  

五、 學年課程綱要草擬：每次 2小時，共 24小時 

次數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備註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第九次    

第十次    

第十一次    

第十二次    

六、 建議上課地點： 

七、 成果發表方式或平台： 



八、 經費概算： 

1.支出 

項目 用途 單價 數量 小計 

     

     

     

合計  

2.收入 

項目 單價 數量 小計 

    

    

    

合計  

 

 

＊其他說明項目自行增加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成立社團 

推薦社團指導老師簡介資料表 

社團  姓名  

照片 

生日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電話  

身份證字號  

E-mail  

住址  

專長  

教育程度 

學校 科系 修業狀況 

  畢業  肄業  就學中 

現職工作 

服務機關 職務 工作說明 

   

社團經驗 

社團名稱 職務 內容 

   

   

   

 



國立臺南家齊高級中等學校 

申請新社團成立連署簽名單 

班級 學號 姓名 班級 學號 姓名 

      

      

      

      

      

      

      

      

      

      

      

      

      

      

      

※說明： 

一、 連署人數至少須達 20人以上，且連署人數中須有 12-18人為當然社員(含

幹部)始符合成立門檻，實際招生人數以 15人為下限，若人數不足則不成

立社團。 

二、 社團申請經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使得進行招生活動。 

三、 指導老師鐘點費每小時 420元，其他費用經社員表決由社費自行支出。 


